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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券代码：00259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章鼓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056 

 

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于今日收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省章丘鼓风机 

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714 号）》，现就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： 

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9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，称控股股东章丘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有资产公司”）与亚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都科技”）于 2018 年 9 月

22 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框架性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框架协议”）,控股股东公有资产公司拟将

其持有的你公司股票 93,000,000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81%）转让给亚都科技，转让总价

款为 6.33亿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亚都科技从事的主要业务、主要财务指标及其收购公司股权的资

金来源，并结合亚都科技的资产规模、盈利水平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的履约能力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亚都科技的股权结构，与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

制关系结构图，实际控制人应披露到自然人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

或安排的其他机构。 

3、根据公告，股份转让价格为 6.81 元/股，交易价格为协议签订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

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与协议签订前一日收盘价的 90%中的孰高者。公司称上述股份

转让价格为锁定价格，不随上市公司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变动而调整。请公司说明前述股份定

价约定是否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（2016年 11月修订）》

第八条的规定及其依据，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4、公司称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公有资产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审批通过，请公司说明股权转让

所需的具体审批程序，并重点说明是否涉及公开征集股权受让方相关要求，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5、框架协议显示，2018 年 5 月及 9 月，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先后与启迪控股股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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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、亚都科技签署了相关合作框架协议书及投资协议，请说明此次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转

让事项是否属于前述协议的一揽子安排，是否互为条件，如是，请补充披露。 

6、2018年 5月 18日，公司因控股股东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申请股票停

牌，交易对手方为亚都科技或其指定的关联方。6 月 1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，称交易双方未就

股权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决定终止股权转让事项并申请股票复牌。请说明交易双方前次

筹划股权转让未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，本次签署框架协议相应不一致因素是否消除，交易双

方再次筹划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自查相应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 年 9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

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月 27日 




